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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

公司应重视个人所得税问题Y
 范进忠

在现实中，多数企业进行股份制改

造 都是为了发行上市，很少有企业是纯

粹为改成股份制公司而进行股份制改造

的。在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

过程中，多数是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

产折股变更为股份公司。由于用以折股的

净资产中会包括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，

因而业界对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自然人股

东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就出现了不

同的理解。一种观点认为，未分配利润

和盈余公积折股应视为公司对股东的分

配、股东再以分配所得增资的过程，自然

人股东当然要缴纳个人所得税。另一种

观点认为，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折股

并不会引起自然人股东的纳税义务。理由

是 ：股份制改造并没有使资产所有权发

生转移，也没有创造新的收入或利润，如

果进行股份制改造后即缴纳大笔税款，

会给股东乃至公司的经营带来一定的不

利影响，对于现金流较为紧张的公司而言

更是如此。表面上看，这两种观点各有

道理。但事实上，是否需要缴纳税款最终

还是要遵从国家的有关税收规定。

1．相关税收规定

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，有限责任公

司整体变更时，除注册资本外的资本公

积、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按

以下情况区别纳税 ：

（1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征收个人

所得税。根据《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股份

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

得税的通知》（国税发 [1997]198 号）的

规定，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

本不属于股息、红利性质的分配，对个

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，不作为个人所

得，不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（2）盈余公 积 及 未 分配 利润转增

股 本 应当 缴 纳 所 得 税。根 据 国 税 发

[1997]198 号文的规定，股份制企业用盈

余公积金及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属于股

息、红利性质的分配，对个人取得的红

股数额，应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2．几点注意事项

第一，在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

产整体折股时，并不是折成的股本数越

多越好，而是要统筹考虑公司的盈利情

况、每股收益、拟募集资金额以及募投

项目资金需求量、发行后股权结构等因

素。另外，将一定量的未折股的净资产放

入“资本公积”科目，是一个可进可退的

方案：如果公司的盈利情况很好，可以“资

本公积”转增股本 ；如果盈利情况一般，

“资本公积”转增股本的方案就不能再实

施，以保证较高的每股收益值。因为如

果公司的每股收益很低，对顺利通过审

核和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是不利的。

第二，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出于对公

司上市的支持，可能会出具自然人股东

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免缴 税或缓

缴 税证明。这 种方式也是 被国家 有关

监管部门所认可的，同时也从侧面说明

了此 种情况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。

如 2008 年 4月奥维 通信 IPO 时公 告的

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》披露，

2004 年 8月公司曾以未分配利润 800 万

元转增资本，于 2007 年 2 月取得了当地

主管税务机关对此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证

明。而且，公司在 2005 年 9月整体变更

为股份有限公司时，对于未分配利润转

增股本事项也于 2006 年 2 月取得了主管

税务机关的免税证明。

第三，自然人股东尤其是该股东为发

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如果不履行纳税义

务，往往会波及发行公司的稳定运行和

持续发展，因为监管部门在审核上市申报

材料时会对此问题加以关注。因此，拟上

市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因未分配利润转增资

本而引起的纳税义务要务必完税，否则

可能会成为上市过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

门槛。较为典型的如金风科技，其首发的

反馈意见中曾被要求明确说明“公司历次

分红过程中，自然人股东是否依法缴纳了

所得税”。再如，2009 年7月20日神开股

份公告的《保荐工作报告》中对“发行人的

自然人股东在历次转增股本中的完税情

况”也有如下披露 ：从 1996 年公司成立

至 2007年 9月13日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

限公司，发行人及其前身先后经历了6 次

增资及 1次净资产折股。在上述增资和整

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中，个人

股东应缴全部个人所得税已扣缴完毕，

并取得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缴款

书”（20072）沪税 缴电 05593658 号以及

上海市地方税务局闵行分局出具的完税

情况说明。由此可见，拟上市公司对股份

制改造过程中涉及的个人所得税问题必

须高度重视，不可存有侥幸心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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